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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貴委員提案要求本部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個月內

開會研議土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

第1項規定有適用時之處理原則1案，經本部會同原住民族

委員會等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意見檢討結果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院第9屆第2會期內政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附

帶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部業依上開附帶決議研擬土地法第14條第1項各款規定

不得私有土地劃定原則修正草案，原擬增訂「已依法公告

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者……，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(以下簡

稱原基法)第21條第2項規定踐行諮商程序並取得同意」等

文字，惟嗣經本部於105年10月18日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(

以下簡稱原民會)等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表示意見結果，建議不新增上開「已依法公告

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者」文字，並另修正為「…經公產機

關同意配合提供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及奉行政院核定增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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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原住民保留地……」理由說明如下：

(一)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方向係透過權利回復方式，使原住

民取得所有權(私有)為目標，惟傳統領域土地為部落或

族群之共同生活領域，爰原民會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

條授權研擬之「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」(草案)中，其

意旨即將現況為公有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維持公有

，並供原住民族或原住民部落作傳統慣俗共同使用，而

非取得所有權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爰此，傳統領域土地與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迥異，不以

私有化為目標，本就不得私有(傳統領域範圍內已私有

之土地或正申請增、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)，

上開劃定原則既業已規範原住民保留地之除外規定，已

可具體保障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權利，則原住民

族傳統領域土地部分並無須規範應踐行原基法第21條第

2項規定程序。

三、隨文檢送上開修正後劃定原則影本1份供參。

正本：立法院鄭委員天財、黃委員昭順、陳委員超明、林委員麗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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